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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各類意外事件緊急應變立即通報程序」修正對照表 

 
名稱 頁次 原文內容 109 年 7 月 V1.0 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

流程圖 1 

 

 

 

 
 

 

依「109年本所生物安全會

第一次例行會議」決議，

「業務相關單位」與「相關

主管機關」新增「生安會」

資訊。 

 

各類意外事件

定義 
2 

場（室）級事件 第 3 點 

（無） 

 

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

室、保存場所以內區域，致有感染

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。 

1. 依「109 年本所生物安

全會第一次例行會議」

決議，新增「生安會」

內容。 

2. 依「實驗室生物安全意

外事件通報處理流程」

（108.07.01 修訂）生物

安全意外事件危害等

級分為三級（低、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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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頁次 原文內容 109 年 7 月 V1.0 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

高），經與執秘、夏博討

論，考量本所通報層

級，將法規中級別拆入

「場（室）級事件」與

「所級事件」，又中級

事件之地點範圍為實

驗室與保存場所以內

區域，其涵蓋低級別之

實驗室安全設備內，故

以此方式呈現。 

各類意外事件

定義 
2 

所級事件 第 3 點 

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發生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： 

（1） 因洩漏、化學反應或其他 

突發事故而有污染所界外

環境之虞。 

（2） 於運送過程中，發生突發 

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

人體健康之虞。 

（環保局/30 分鐘） 

 

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發生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： 

（1） 因洩漏、化學反應或其他 

突發事故而有污染所界外

環境之虞。 

（2） 於運送過程中，發生突發 

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

人體健康之虞。 

（桃園市環保局/30 分鐘） 

 

為使全文格式一致，統一

增補。 

各類意外事件

定義 
2 

 

所級事件 第 4 點 

依污染防治法規定，作業場所之

固定污染源因突發事故，大量排

放空氣污染物時，或事業排放廢

 

依污染防治法規定，作業場所之

固定污染源因突發事故，大量排

放空氣污染物時，或事業排放廢

為使全文格式一致，統一

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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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頁次 原文內容 109 年 7 月 V1.0 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

（污）水，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、

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源之虞時。 

（環保局/空污 1 小時，水污 3 小 

時） 

（污）水，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、

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源之虞時。 

（桃園市環保局/空污 1 小時，水 

污 3 小時） 

各類意外事件

定義 
2 

所級事件 第 11 點 

（無） 

 

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

室、保存場所以內區域，設置單位

疑似有工作人員感染，或洩漏至

實驗室、保存場所以外區域，致有

感染或危害工作人員、其他部門

或週遭社區民眾之虞。 

（桃園市衛生局及衛生福利部疾 

病管制署/24 小時） 

1. 依「109 年本所生物安

全會第一次例行會議」

決議，新增「生安會」

內容。 

2. 依「實驗室生物安全意

外事件通報處理流程」

（108.07.01 修訂）生物

安全意外事件危害等

級中級別中，「設置單

位疑似有實驗室人員

感染時，應向地方主管

機關通報，並副知中央

主管機關。」故將其併

入所級事件通報。 

各類意外事件

定義 
2 

備註 第 4 點 

發生「所級意外事件」或外界關注

之特殊狀況時，事件發生單位應

立即填報各類意外事件立即通報

表，利用電子郵件（E-mail）通報

督導副所長及主秘，並副知安管

中心（2020）、綜計組（3058）及

 

發生「所級意外事件」或外界關注

之特殊狀況時，事件發生單位應

立即填報各類意外事件立即通報

表，利用電子郵件（E-mail）通報

督導副所長及主秘，並副知安管

中心（2020）、綜計組（3058）及

依「109年本所生物安全會

第一次例行會議」決議，新

增「生安會」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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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頁次 原文內容 109 年 7 月 V1.0 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

業務相關單位（職安 -職安會

2505、天然災害-秘書室 2320、保

安-政風室 2210、核物料-綜計組

3058），以符合通報時限規定要

求。 

業務相關單位（職安 -職安會

2505、生安-生安會 7159、天然災

害 -秘書室 2320、保安 -政風室

2210、核物料-綜計組 3058），以符

合通報時限規定要求。 

附件  

業務相關單位

及例行運轉單

位緊急聯絡人

電話 

4 

化工組/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廠/

聯絡人資訊修正。 

 

1. 刪除另一分機號碼。 

2. 依據單位回復內容修

正，並於「所內電話與

電子郵件查詢」確認。 

附件  

業務相關單位

及例行運轉單

位緊急聯絡人

電話 

4 

同位素組/迴旋加速器/連絡人資

訊修正。 

 

配合本所緊急應變業務相

關單位聯絡人員異動修

正。 

 

附件 

生物安全緊急

聯絡人電話 

5 

（無） 

 

1. 依「109 年本所生物安

全會第一次例行會議」

決議，新增「生安會」

與「生安實驗室」緊急

聯絡人資訊。 

2. 經與執秘討論，將生安

獨立出來，不併入「業

務相關單位及例行運

轉單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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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頁次 原文內容 109 年 7 月 V1.0 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

各類意外事件

立即通報表 
6 

 
  

 

連絡之「連」字雖與「聯」

字通用，但為使全文格式

一致，統一修正。 

各類意外事件

立即通報表 
6 

 
 

 

配合本所「意外事件緊急

應變立即通報程序」流程

圖之業務相關單位類別分

類，故增補生安與核物料 2

類。 

各類意外事件

立 即 通 報 表 

註 

6 

發生「所級意外事件」或外界關注

之特殊狀況時，事件發生單位應

立即填報本通報表，利用電子郵

件（E-mail）通報督導副所長及主

發生「所級意外事件」或外界關注

之特殊狀況時，事件發生單位應

立即填報本通報表，利用電子郵

件（E-mail）通報督導副所長及主

依「109年本所生物安全會

第一次例行會議」決議，新

增「生安會」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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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頁次 原文內容 109 年 7 月 V1.0 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

秘，並副知安管中心（2020）、綜

計組（3058）及業務相關單位（職

安-職安會 2505、天然災害-秘書室

2320、保安-政風室 2210、核物料

-綜計組 3058），以符合通報時限

規定要求。 

秘，並副知安管中心（2020）、綜

計組（3058）及業務相關單位（職

安 -職安會 2505、生安 -生安會

7159、天然災害-秘書室 2320、保

安-政風室 2210、核物料-綜計組

3058），以符合通報時限規定要

求。 

 


